A4 T

ERBRBYIRREST
113 & 7 #0 & { 3 %1685
A O0O7 OOFOOOE000& 005 00
g

A=
o2
ok
-l
©
=
e
B>
P
o
"
P
=\
P
N
4

RIS

ES
oo}
i

e
il
o\
of



>4
poas}
u
A
>~
_:;S
~mj
pulig
(>
(Y
=i
A
™
ANT-
AN

W
(‘d}
-

\:

\
>~
(&
4‘\
Y
e
P
=
ot
N
=4

(T 1 AR & Lt
FEAEG R ARG ETE S M AT

:‘1 <

B A A A TR 2 L2 2 R R GRT 0 X p iR Aam T

g;spgé_—i;’zagi,%’;ﬁ 1

1
B d A S 3

\A\\

FeimBa > B4 EARE K 4ok

2P
m d

- REFBAFET CREERTESE R B o s
EMAMKIR S TRl A R R A g 2R
PR T L2 % ) BERE R RAGIES R R
gu%aﬁﬁi4ﬁﬁﬁ g E AR TR L R
ﬁ%%iﬁ%i B R M B 4w
BT AL k%goi“%@iﬁ%%ﬁﬁﬁii%
%ﬂfr*iﬁi%ﬁ » X FA A ,F'U%\‘ TRV {43 % P E S IE g3
AR AR AT 2 R %ﬁrfl%‘“' A 2
& ik % 990F 3t Lﬁﬁglﬁff‘/p E’I@?"F‘]—»E 1A Fﬁﬁ»’\
ZHARGFEREE AN L L2 R EHRT AL T
WE o otk p e 2 'ﬁ?Zf%ivﬁ#%%'ﬂﬁbT'l‘ﬂi/pg * 182 A
oI A e ¥k FRERGEAAC G

B 2Raivy 2T FIL22 Zhiia et #3000
A ARG A EEINBEFRER S SRR FiE
2 "4 o iﬂ’%jﬁlgz)} LU EE] (Tyﬁg_,ﬂ B EG]) H641E %1
A f~ F2TE R 3F 0 FAF - B3I~ FO4EZ1F 1A H

621% % 298 & | 25 P 2

#=%



\u

S ho FAEA B2 o mE AR
%%%ﬁ“ﬂﬁﬁiﬁﬁbﬁiﬁ’j TR T - Al V

X HFAApLI3E3Y 13PAd A A 4 FTIRAER 5 X
(THBLP)REIPZRELEER "ﬁm’\'<"“7ﬁ§iﬂg
Z o) }7%31{1?%& » 113# 8% 2 114#17 » T 32% 3536,
159~ [+ & 5% (35,186~ +34, 099~ +33, 074~ + 36, 76
5m+41,219m+32,454;w) 67 4+ ( (113# ¢ #4600~ +
ERBEET TII) w127 ) =(212,797~+6" )+643- =3
5,466~ +693~=36,159~ > T w LT »] > Fix
ARRERR TR E T R~ FrE & > RarT-Road i g
’$~F7J/3r TR AR S F R AT R A ¥
(B%\n%\ i) Bd Ak ¥ v AL

EN-INREN B

)

N

?{’ 4«1«

N

7

a2 /»\72ﬂﬂ,,a ii? J’% B 13,029~ - L Rng
mTﬂﬁi’mﬂ{4’$L$39%4%@’“ﬁ@ﬁ
TNV

Hgafart T RMA > TEFOREE  AFBL LT AL
FEREL A > 2 fisT-Road T B TE2Z A 47
Fhaagd P EFARAERGRERE LSRG LRI
EFFWANRA[EE LTV BN A2 RPERE EF
AEREZ X FRIE > P ENARPRIFRLIRAEF &
FEARRRETE R REE oo FaRA B - R s T
oo B2 R RRARAFTLRLBEF Y SR N
M EERE ERAEREA 2 X R

st e &2 Ee* > AT E FLAG]INS 2 FD 5K
Frired g B R AR HMAFERL28 T2 0 ) FEG
FO41E22% 123 P2 o AR ET 2 2 114F R
BiEW HMAER 516,040~ > 1.2% 19,248~ » F i34
AGEE T R AN 2485 At FER O A BEE ) Ea
RAEAE D B4 ER T 5 1019, 248773 o

b
i
mj



EF A B0 P T T s 71 £2,603,448~ [+ 85350 1k
~36,109~/" x72" =2,603, 448~ ] ’a‘r",ért6:& B E AL
&A% *]1,385,856~ [355 5 19,248~/ 7 xT72" =1, 3
85,856~] & » B L 4> KRR AEI4 074~ [
B4 (2,603,448~ —1, 385,856~ ) x4/5=974, 074~ >
A@mll=zt] 5 2 l;-ﬁl'&a!ft et h fror 2. {4 %k
A REE9T4, 088~ 2 Rk TG 4 LR o

st > FRAEI e rdok B E T LB A ER L FHE
LA G E G o E B RE T A EIEEDA 4% N
FooRDE D FH13,029% 0 X282 L 22 Kk R
974,088~ » = 4 £ PR E 4 i HERE > w23 k2

R R A FE g TR o

T~V h o BRERAELEERG AP F R ITG AP
o G ERGE L AT FRP R RREIER A LK
HipsaErgR wEFARP RIS TF X (114E5
P20 ) W AR S P FEAHLFELE T HWEIRIEEE
LA T w B AN S RN AT fAROEL TR
FEP AR WG RL A FEELFE > MG %350 5 19E -
HE R F16E R 2R F P o B FHEAfoBEE
LRFRAPEDTEAREFRY S FF 0 Fh s ARM
e R P AP BIRE R IR B Ak
FREPRGpRL 2 e

ST EEALEHFRANLAFEEANAFRED S RS
- RAERREZU] 0 R GAAENY B b RA
@g@uﬁﬁﬁg,gég%;%’vﬁ%iiﬁﬁi%

(70 £ k) R 5 %620 ¥ 298 1¢m$ WAL AR R
MeiFzdn o B4 ERE RS om 22 4] o

Aoyt FARA 3 BEjer > BAAR{ A ke 247
> 2 @ 6 B %636 ~ %645 %25 A FinT 2 i)
T@i@ ’ jif_‘;f/ﬁ Fﬁ l/',/—fl/}'JLi/ZJ‘ p e E%?T%Fﬁ'%ﬁA o2
A A R R el L IR A b



f‘%ﬁ&fﬁﬁkﬂ%ﬁ%7’uii%$%%%%@%

B3 ﬁd‘lg’fEA { = 3 TR ’Ef_fé—"f%ﬁ“ 2_ B V¥ &S

FBo A Tga 35287 2 EFHEAL ERT A0 &

SIS B Bl SRR I N e

S AR JRAP o BRI EFELI0P P 0 R e A2
ERFHRNER DTHPAH T AL 000~ o

v s EY 114 & 5 E 20 2

fﬁ%ﬁ/ﬁ r%%i’%ﬁ f%%gk“ 1] ﬁﬁﬂ,—%’—@!ﬁ%’ﬁ
A B REFR 31, 185 2. 36% 319
3 P
PRI R 747, 040 56. 6% 7,657
Wipg Ao @
T 3,976 0. 3% 41
3R F
FTrBEEE G R 278, 250 21. 08% 2, 892
A
A B R R 41, 509 3. 14% 425
3R
£l4ET LEH 218,013 16. 52% 2,235
& Ea 1,319,973 100% 13, 529
S 29 1 974, 0885 » g 0 & #:73. 809
B AHRUA S R AR L GRS 012 F W £ 4oy
% IFN}ELL Vlﬁﬁ%ﬁﬁ,‘%‘l%f%ﬁ%&a”ﬁ—f o
A LI L

-]



R FRARFRENFOTE SO GRS ERBIER
d b FRERBHEL - HERHE I HFAHRELTE (FAFR
Qﬁ‘%@%%&%ﬂ>,¢%ﬂwEﬁ&ﬁ@Eﬁ® ~ e
=X S SR IR AR R B

(=N

FerBEERGI AP ANV L REAGEY FHRY  FHw i
%Wﬁéﬁﬁ@éﬁﬁﬁim%£?%7iﬁ%’ﬂiﬁﬁﬁ4
BPua Rapel it Bie (AR FR e gh)

= B2

\,
-\

|-
Th

|

4

|

=2

f~4

N
—

'\'\

4

4

|

_H\

e
W
=}
g
—\

o
oy
&
>~

N
4+~

i 4 553

(22 @34 AR{AIEERIHEFRED > JL T2
L

PEGFREAF YRR
PELERASHBPPES -
PEEABAEZ S KGR o

PELZEBEHER2ZFS o
FEERFARD C BEBREZ B RFORE D D
i R
PEKEIRNIEELAIRARGEFFFL o

7 lgﬁﬁ‘fﬁﬁﬁ& (4L L2 5) o
FPERFAARE Y A ERR LY o

& 1 ATz~ L AR o

Hi A arTF|z 75 o

S EOV RE S A D) o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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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8號
聲請人即債  郭淑容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                    號                              


代  理  人  蔡玉燕律師
相對人即債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相對人即債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對人即債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相對人即債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對人即債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對人即債  創鉅有限合夥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代  理  人  林奕恩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者、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法院不得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計算前項第3款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時，應扣除不易變價之財產，及得依第99條以裁定擴張不屬於清算財團範圍之財產；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款、第4款、第3項、第64條之1第1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民國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9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又查債務人自113年3月13日起由滿意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滿意公司)派遣至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明安公司)，擔任作業員，113年8月至114年1月，平均月薪36,159元【計算式：（35,186元＋34,099元＋33,074元＋36,765元＋41,219元＋32,454元）÷6月＋〈（113年中秋600元＋年終獎金7,711元）÷12月〉＝(212,797元÷6月)＋643元＝35,466元＋693元＝36,15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此有債務人陳報狀暨所檢附薪資資料、薪資表、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之財產、所得查詢結果、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勞保（職保、就保）異動查詢結果在卷可稽。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本院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13,529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經查債務人名下無財產，亦無有效保單，是債務人名下無具清算價值之財產，此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之財產、所得查詢結果、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查詢結果表在卷可稽。準此，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而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參酌高雄市公告之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為16,040元，1.2倍即19,248元，債務人主張每月必要支出19,248元，未逾此範圍，尚屬合理，故而債務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以19,248元列計。
  ㈢債務人還款6年期間可處分所得共2,603,448元【計算式：收入36,159元/月×72月＝2,603,448元】，扣除6年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1,385,856元【計算式：19,248元/月×72月＝1,385,856元】後，其更生方案清償總額需超過974,074元【計算式：（2,603,448元－1,385,856元）×4/5＝974,074元，未滿1元以1元計】，今債務人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974,088元已達上開條文規定盡力清償之標準。
  ㈣綜上，債務人每月收入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尚撙節支出、傾盡其所有，將其目前每月剩餘金額逾5分之4用於清償，提出每月清償13,529元，共72期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974,088元，已符合上開盡力清償標準，故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查，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設定有動產抵押權，係有擔保債權，但迄未實行抵押權。雖陳報預估不足受償額為無擔保債權，但其動產抵押權迄本裁定當天（114年5月20日）尚未塗銷，此有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詢服務查詢結果附卷可證，故其未能受償額尚未確定，須待確定時始得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條件受清償，本條例第35條第1項、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定有明文。是以，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向本院陳報已塗銷動產抵押權之證據及實際不足額時，再通知債務人按實際不足額依更生條件還款。
五、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債務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對債務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六、綜上所述，債務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消債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債務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債務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余如惠


附表：更生方案（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共計72期，於每月15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1,185

		2.36﹪

		31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47,040

		56.6﹪

		7,657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976

		0.3﹪

		41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78,250

		21.08﹪

		2,852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41,509

		3.14﹪

		425



		創鉅有限合夥

		218,013

		16.52﹪

		2,235



		合          計

		1,319,973

		100﹪

		13,529



		總清償金額：974,088元，清償成數73.80％。


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各債權人之債權比例及每期清償金額，如附表債權比例欄及每期清償金額欄所示。

		


		


		




		補充說明：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註：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向本院陳報已塗銷動產抵押權之證據及實際不足額時，再通知債務人按實際不足額依更生條件還款。（詳見理由欄第四點）

		


		


		












附件：更生及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8號

聲請人即債  郭淑容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                    號                              



代  理  人  蔡玉燕律師

相對人即債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相對人即債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對人即債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相對人即債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對人即債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對人即債  創鉅有限合夥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代  理  人  林奕恩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

    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者、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

    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

    費用之數額，法院不得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計算前項第3

    款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時，應扣除不易變價之財產，及

    得依第99條以裁定擴張不屬於清算財團範圍之財產；債務人

    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

    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

    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

    ；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

    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

    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

    前段、第2項第3款、第4款、第3項、第64條之1第1款、第62

    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民國113年度消債更字

    第39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

    又查債務人自113年3月13日起由滿意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

    (下稱滿意公司)派遣至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明

    安公司)，擔任作業員，113年8月至114年1月，平均月薪36,

    159元【計算式：（35,186元＋34,099元＋33,074元＋36,765元

    ＋41,219元＋32,454元）÷6月＋〈（113年中秋600元＋年終獎金7

    ,711元）÷12月〉＝(212,797元÷6月)＋643元＝35,466元＋693元＝

    36,15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此有債務人陳報狀暨所檢附

    薪資資料、薪資表、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之財產、所得

    查詢結果、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勞保（職保、就保）

    異動查詢結果在卷可稽。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

    人收受本院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一個

    月為一期，六年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13,529元。經本院審

    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

    、可行： 

  ㈠經查債務人名下無財產，亦無有效保單，是債務人名下無具

    清算價值之財產，此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之財產、所

    得查詢結果、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

    業資訊系統查詢結果表在卷可稽。準此，本件無擔保及無優

    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

    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而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

    得，扣除其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

    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

    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

    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參酌高雄市公告之114年度高雄

    市最低生活費為16,040元，1.2倍即19,248元，債務人主張

    每月必要支出19,248元，未逾此範圍，尚屬合理，故而債務

    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以19,248元列計。

  ㈢債務人還款6年期間可處分所得共2,603,448元【計算式：收

    入36,159元/月×72月＝2,603,448元】，扣除6年間債務人必

    要生活費用1,385,856元【計算式：19,248元/月×72月＝1,38

    5,856元】後，其更生方案清償總額需超過974,074元【計算

    式：（2,603,448元－1,385,856元）×4/5＝974,074元，未滿1

    元以1元計】，今債務人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清償

    總額974,088元已達上開條文規定盡力清償之標準。

  ㈣綜上，債務人每月收入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尚撙節

    支出、傾盡其所有，將其目前每月剩餘金額逾5分之4用於清

    償，提出每月清償13,529元，共72期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

    974,088元，已符合上開盡力清償標準，故可認更生方案之

    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查，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設定有動產抵押

    權，係有擔保債權，但迄未實行抵押權。雖陳報預估不足受

    償額為無擔保債權，但其動產抵押權迄本裁定當天（114年5

    月20日）尚未塗銷，此有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詢服務查詢結

    果附卷可證，故其未能受償額尚未確定，須待確定時始得按

    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條件受清償，本條例第35條第1項、

    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定有明文。是以，債權人和潤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向本院陳

    報已塗銷動產抵押權之證據及實際不足額時，再通知債務人

    按實際不足額依更生條件還款。

五、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

    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債務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

    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

    ，爰依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對債務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

    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六、綜上所述，債務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

    ，且無消債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

    事由，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

    ，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

    就債務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

    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債務人之經濟生活秩序，

    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

    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余如惠



附表：更生方案（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共計72期，於每月15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1,185 2.36﹪ 31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47,040 56.6﹪ 7,657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976 0.3﹪ 41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78,250 21.08﹪ 2,852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41,509 3.14﹪ 425 創鉅有限合夥 218,013 16.52﹪ 2,235 合          計 1,319,973 100﹪ 13,529 總清償金額：974,088元，清償成數73.80％。  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各債權人之債權比例及每期清償金額，如附表債權比例欄及每期清償金額欄所示。    補充說明：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註：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向本院陳報已塗銷動產抵押權之證據及實際不足額時，再通知債務人按實際不足額依更生條件還款。（詳見理由欄第四點）    





附件：更生及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8號
聲請人即債  郭淑容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                    號                              


代  理  人  蔡玉燕律師
相對人即債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相對人即債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對人即債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相對人即債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對人即債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對人即債  創鉅有限合夥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代  理  人  林奕恩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者、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法院不得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計算前項第3款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時，應扣除不易變價之財產，及得依第99條以裁定擴張不屬於清算財團範圍之財產；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款、第4款、第3項、第64條之1第1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民國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9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又查債務人自113年3月13日起由滿意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滿意公司)派遣至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明安公司)，擔任作業員，113年8月至114年1月，平均月薪36,159元【計算式：（35,186元＋34,099元＋33,074元＋36,765元＋41,219元＋32,454元）÷6月＋〈（113年中秋600元＋年終獎金7,711元）÷12月〉＝(212,797元÷6月)＋643元＝35,466元＋693元＝36,15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此有債務人陳報狀暨所檢附薪資資料、薪資表、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之財產、所得查詢結果、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勞保（職保、就保）異動查詢結果在卷可稽。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本院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13,529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經查債務人名下無財產，亦無有效保單，是債務人名下無具清算價值之財產，此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之財產、所得查詢結果、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查詢結果表在卷可稽。準此，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而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參酌高雄市公告之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為16,040元，1.2倍即19,248元，債務人主張每月必要支出19,248元，未逾此範圍，尚屬合理，故而債務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以19,248元列計。
  ㈢債務人還款6年期間可處分所得共2,603,448元【計算式：收入36,159元/月×72月＝2,603,448元】，扣除6年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1,385,856元【計算式：19,248元/月×72月＝1,385,856元】後，其更生方案清償總額需超過974,074元【計算式：（2,603,448元－1,385,856元）×4/5＝974,074元，未滿1元以1元計】，今債務人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974,088元已達上開條文規定盡力清償之標準。
  ㈣綜上，債務人每月收入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尚撙節支出、傾盡其所有，將其目前每月剩餘金額逾5分之4用於清償，提出每月清償13,529元，共72期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974,088元，已符合上開盡力清償標準，故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查，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設定有動產抵押權，係有擔保債權，但迄未實行抵押權。雖陳報預估不足受償額為無擔保債權，但其動產抵押權迄本裁定當天（114年5月20日）尚未塗銷，此有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詢服務查詢結果附卷可證，故其未能受償額尚未確定，須待確定時始得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條件受清償，本條例第35條第1項、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定有明文。是以，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向本院陳報已塗銷動產抵押權之證據及實際不足額時，再通知債務人按實際不足額依更生條件還款。
五、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債務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對債務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六、綜上所述，債務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消債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債務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債務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余如惠


附表：更生方案（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共計72期，於每月15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1,185

		2.36﹪

		31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47,040

		56.6﹪

		7,657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976

		0.3﹪

		41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78,250

		21.08﹪

		2,852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41,509

		3.14﹪

		425



		創鉅有限合夥

		218,013

		16.52﹪

		2,235



		合          計

		1,319,973

		100﹪

		13,529



		總清償金額：974,088元，清償成數73.80％。


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各債權人之債權比例及每期清償金額，如附表債權比例欄及每期清償金額欄所示。

		


		


		




		補充說明：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註：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向本院陳報已塗銷動產抵押權之證據及實際不足額時，再通知債務人按實際不足額依更生條件還款。（詳見理由欄第四點）

		


		


		












附件：更生及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8號

聲請人即債  郭淑容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                    號                              



代  理  人  蔡玉燕律師

相對人即債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相對人即債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對人即債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相對人即債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對人即債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對人即債  創鉅有限合夥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代  理  人  林奕恩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者、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法院不得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計算前項第3款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時，應扣除不易變價之財產，及得依第99條以裁定擴張不屬於清算財團範圍之財產；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款、第4款、第3項、第64條之1第1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民國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9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又查債務人自113年3月13日起由滿意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滿意公司)派遣至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明安公司)，擔任作業員，113年8月至114年1月，平均月薪36,159元【計算式：（35,186元＋34,099元＋33,074元＋36,765元＋41,219元＋32,454元）÷6月＋〈（113年中秋600元＋年終獎金7,711元）÷12月〉＝(212,797元÷6月)＋643元＝35,466元＋693元＝36,15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此有債務人陳報狀暨所檢附薪資資料、薪資表、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之財產、所得查詢結果、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勞保（職保、就保）異動查詢結果在卷可稽。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本院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13,529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經查債務人名下無財產，亦無有效保單，是債務人名下無具清算價值之財產，此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之財產、所得查詢結果、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查詢結果表在卷可稽。準此，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而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參酌高雄市公告之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為16,040元，1.2倍即19,248元，債務人主張每月必要支出19,248元，未逾此範圍，尚屬合理，故而債務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以19,248元列計。

  ㈢債務人還款6年期間可處分所得共2,603,448元【計算式：收入36,159元/月×72月＝2,603,448元】，扣除6年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1,385,856元【計算式：19,248元/月×72月＝1,385,856元】後，其更生方案清償總額需超過974,074元【計算式：（2,603,448元－1,385,856元）×4/5＝974,074元，未滿1元以1元計】，今債務人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974,088元已達上開條文規定盡力清償之標準。

  ㈣綜上，債務人每月收入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尚撙節支出、傾盡其所有，將其目前每月剩餘金額逾5分之4用於清償，提出每月清償13,529元，共72期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974,088元，已符合上開盡力清償標準，故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查，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設定有動產抵押權，係有擔保債權，但迄未實行抵押權。雖陳報預估不足受償額為無擔保債權，但其動產抵押權迄本裁定當天（114年5月20日）尚未塗銷，此有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詢服務查詢結果附卷可證，故其未能受償額尚未確定，須待確定時始得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條件受清償，本條例第35條第1項、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定有明文。是以，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向本院陳報已塗銷動產抵押權之證據及實際不足額時，再通知債務人按實際不足額依更生條件還款。

五、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債務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對債務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六、綜上所述，債務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消債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債務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債務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余如惠



附表：更生方案（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共計72期，於每月15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1,185 2.36﹪ 31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47,040 56.6﹪ 7,657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976 0.3﹪ 41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78,250 21.08﹪ 2,852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41,509 3.14﹪ 425 創鉅有限合夥 218,013 16.52﹪ 2,235 合          計 1,319,973 100﹪ 13,529 總清償金額：974,088元，清償成數73.80％。  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各債權人之債權比例及每期清償金額，如附表債權比例欄及每期清償金額欄所示。    補充說明：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註：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向本院陳報已塗銷動產抵押權之證據及實際不足額時，再通知債務人按實際不足額依更生條件還款。（詳見理由欄第四點）    





附件：更生及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